焉耆县自然资源局机构职能
机构名称：焉耆回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办公地址：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解放西路1167号
负 责 人：阿不拉江·艾海提
[bookmark: _GoBack]办公时间：夏季  10:00-14:00  16:00-20:00（工作日）
          冬季  10:00-14:00  15:30-19:30（工作日）
联系电话：0996-6028682  传真：0996-6028682
工作职责职能：
第一条
为了规范焉耆回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根据《自治州党委办公室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焉耆回族自治县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巴党办字〔2024〕14号）和《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以及党中央、自治区党委、自治州党委对自然资源工作的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自治县自然资源局是自治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
第三条
本规定确定的主要职责、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是自治县自然资源局机构职责权限、人员配备和工作运行的基本依据。
第四条
自治县自然资源局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自治州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及自治县委工作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贯彻执行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测绘等法律法规，起草自治县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测绘等地方性法规草案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二）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贯彻执行国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统一规范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制度。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监测。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布。
（三）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的制度、标准、规范。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负责自治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理等。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土地、草场等纠纷的配套政策。组织有关部门调查、裁定县域内土地、草场、矿山、林地、水域等权属纠纷。
（四）负责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负责自治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编制自治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拟定考核标准。贯彻执行国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并拟定自治县有关政策，合理配置自治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责自治县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管理，依法收缴相关资产收益。
（五）负责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组织拟定自治县自然资源发展规划和战略，拟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并组织实施，建立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开展自然资源利用评价考核，指导节约集约利用。负责自治县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组织研究自治县自然资源管理涉及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的政策措施。
（六）负责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推进自治县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建设，组织编制并监督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开展自治县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组织划定自治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建立健全自治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研究拟定城乡规划政策并监督实施。组织拟定并实施自治县土地等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负责自治县土地等国土空间用途转用工作。负责自治县土地征收征用管理。
（七）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牵头组织编制自治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重大工程。负责自治县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牵头拟定和实施自治县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拟定合理利用社会资金进行生态修复的政策措施，提出重大备选项目。
（八）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贯彻执行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并牵头拟定和实施自治县有关规定，负责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组织实施自治县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完善自治县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情况。
（九）负责管理自治县地质勘查相关工作。贯彻执行自治区地质勘查规划，组织实施和管理矿产资源勘查，负责自治县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
（十）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自治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自治县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自治县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十一）负责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自治县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及压覆矿产资源审核。负责自治县矿业权管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自治县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优势矿产的调控及相关管理工作。监督指导全县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
（十二）负责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负责自治县基础测绘和测绘行业管理。负责自治县测绘资质资格与信用管理，监督管理自治县地理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负责自治县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管理。负责自治县测量标志保护。
（十三）监督管理执法队伍，负责相关行政执法监管工作。
（十四）推动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发展。制定并实施自治县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创新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划和计划。组织实施自治县科
技工程及创新能力建设，推进自然资源信息化和信息资料的公共服务。
（十五）统一管理和协调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十六）完成自治县委、自治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五条  职能转变。自治县自然资源局要落实国家和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关于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要求，强化统筹设计，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管控作用，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提供科学指引。进一步加强自治县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建立健全源头保护和全过程修复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实现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创新激励约束并举的制度措施，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进一步强化监管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自然资源管理规则、标准、制度的约束性作用，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和评估的便民高效。
第六条 自治县自然资源局根据本规定第四条所明确的主要职责，编制权责清单，逐项明确权责名称、权责类型、设立依据、履责方式、追责情形等。在此基础上，制定办事指南、运行流程图，进一步优化行政程序，规范权力运行。
第七条 自治县自然资源局设下列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负责文电、会议、机要、督查、党组、机构编制、人事管理、队伍建设、离退休干部、纪检监察、信息、档案、扶贫、史志编纂、安全保密、信访、新闻宣传和政务公开等工作，以及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综合协调处理有关工作。自然资源专项收入征管和专项资金、基金的管理。拟定有关财务、资产管理的规章，负责机关和派出机构财务及国有资产监管，负责部门预决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内部审计稽查、机关财务核算管理工作。监督实施行业发展战略、规划。管理基本建设及专项投资、装备。监督管理各级基本建设投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及相关项目实施，组织生态扶贫和相关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承担自然资源管理方面重大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重大执法决定的合法性审查及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组织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承担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应诉、行政审批事项等有关工作。承担“放管服”改革相关工作；综合协调自然资源督查相关工作。
负责人：摆英杰    联系电话：0996-6028682
（二）综合业务室。
1.贯彻执行国家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的制度、标准、规范。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管理登记资料。负责自治县党政机关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等专项登记工作。
负责人：艾日登其米格     联系电话： 0996-6023365
2.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建立自然资源市场交易规则和交易平台，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市场调控。负责自然资源市场监督管理和动态监测，落实自然资源市场信用体系。落实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贯彻执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开展评价考核，指导节约集约利用。贯彻执行衔接耕地、森林、草原、湿地保护政策，监督实施监督执行有关规划、法规、规章和标准。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森林、草原、湿地特殊保护。承担耕地占补平衡、土地征收征用管理工作。负责贯彻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组织实施自治县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负责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占用和补划的监督管理。承担自治县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和土地征收征用管理工作。负责耕地保护政策与林地、草地、湿地等土地资源保护政策的衔接。
负责人：单洁     联系电话： 0996-6023365
3.承担组织编制自治县自然资源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工作。负责综合性政策文件的会签、会审，起草重要文件文稿，协调自然资源领域综合改革有关工作。承担自治县自然资源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工作。承担综合统计和局内专业统计归口管理。贯彻执行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政策，承担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工作实施。组织编制全县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并统筹衔接其他各类专项规划。组织划定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承担报国务院、自治区、自治州人民政府、焉耆县人民政府审批的乡（镇）各类规划的审核、报批工作。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组织实施国家及自治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准。提出焉耆县土地利用计划并组织实施。开展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承担报国务院、自治区、自治州人民政府审批的各类土地用途转用的审核、报批工作。拟定自治县基础测绘规划、计划并监督实施。拟定自治县测绘行业管理政策，监督管理测绘活动、质量管理测绘资质资格，审核外国组织、个人来自治县测绘。负责自治县地理信息成果管理和测量标志保护。负责自治县地图管理，权限内审查向社会公开的地图，监督互联网地图服务，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提供自治县地理信息应急保障，指导监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负责人：沈宾     联系电话： 0996-6023365
4.贯彻执行矿业权管理政策，承担探矿权、采矿权审核及县本级登记发证的采矿权审批登记和出让工作。依法调处矿业权权属纠纷。承担全县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优势矿种的开采总量控制及相关管理工作。组织编制矿产资源规划，监督指导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承担矿产资源储量备案、登记、统计及压覆矿产资源相关管理工作。实施矿山储量动态管理，建立矿产资源安全监测预警体系。承担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治理工作，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负责古生物化石的监督管理。贯彻执行自然资源空间生态修复政策，拟定自然资源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承担自然资源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承担生态保护补偿相关工作。
负责人：刘丹     联系电话： 0996-6023365
5.负责自治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制度、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的贯彻落实和监督执行。定期组织实施全县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变更调查、动态监测和分析评价。开展自治县水、森林、草原、湿地资源和地理国情等专项调查监测评价工作。承担自治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汇交、管理、维护、发布、共享和利用监督。贯彻执行耕地保护政策，负责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占用和补划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承担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工作。负责耕地保护政策与林地、草地、湿地等土地资源保护政策的衔接。承担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等工作。
负责人：马东攀     联系电话：0996-6028682
依申请公开渠道
依申请公开联系电话：0996-6028682
办公地址：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解放西路1167号二楼行政办
电子邮箱：yqxzrzyj@126.com


